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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[2016]52号）及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的通
知》（国办函[2017]55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完善本市科技奖励制度，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激发创新活力，有力支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，制定本实施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对科技工作的决策部署，立足首都城市战
略定位，紧密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改革完善科技奖励制度，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的评审机制，构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具有首都特色的科技奖励体系，大力弘扬
创新精神、营造创新氛围，充分调动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，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保障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服务科技创新中心。围绕创新型国家和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，发挥导向作用，实现精准发力，引导和激励更多创新要素聚焦首都核心功能，发挥示范引领和辐
射带动作用。

激励原始创新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发展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，把激励原始创新摆在科技奖励工作的突出位置，加大对前瞻性重大基础研究、引领性
重大原创技术突破和颠覆性关键技术创新的激励力度，打造原始创新高地。

集聚创新人才。将人才作为创新的第一资源，完善科技创新人才奖励机制，鼓励科技人员求真务实、勇于超越，增强科技人员的荣誉感、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激发创新
内生动力，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、科技领军人才、青年科技人才。

公开公平公正。坚持把公开公平公正作为科技奖励工作的核心，加强制度建设，完善程序设计，明晰政府部门和评审专家的职责分工，增强提名、评审的学术性，进
一步提升科技奖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优化奖项设置

按照国家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精神，优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的奖项设置。

1.增设人物奖

为加大对科技创新人才的激励力度，进一步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热情，在市科学技术奖下增设人物奖，包括突出贡献中关村奖、杰出青年中关村奖、国际合作
中关村奖。

——突出贡献中关村奖：奖励在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发现，引领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；或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中取得重大突破，提升国家和本市核心竞争力的科技人
才。每年授奖人数不超过2名。

——杰出青年中关村奖：奖励40周岁以下，在科学研究中取得重要发现，推动相关学科发展，获得国内外高度认可；或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中取得创新性突破，推动
相关行业领域发展，提升本市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。每年授奖人数不超过10名。

——国际合作中关村奖：奖励与北京开展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，为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出重要贡献，提升北京科技创新国际化水平的外籍
科技人才。每年授奖人数不超过10名。

2.分设项目奖奖种

为对接国家科技奖励体系，适应科技创新不同阶段特点，提高原始创新能力，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，将市科学技术奖项目奖分设自然科学
奖、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三个奖种（以下统称三大奖）。其中，自然科学奖侧重激励重大科学发现，技术发明奖侧重激励引领性原创技术突破，科技进步奖侧重激励
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推广。同时，调整三大奖奖励等级，分设一等奖、二等奖2个等级，对取得特别重大的科学发现或关键核心技术突破，产生特别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，
可授予特等奖。

（二）实行提名制

改革现行由科技人员申请报奖、推荐单位筛选推荐的方式，实行人物奖由专家学者、组织机构、相关部门提名，项目奖由组织机构、相关部门提名的制度，进一步简
化提名程序。

（三）实行定标定额的评审制度

定标。对项目奖分类制定评价标准，按照等级标准提名、评审。

定额。综合考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情况，以及创新资源和科技成果产出情况，项目奖总数限定为每年不超过200项。

（四）增强奖励活动的公开透明度

进一步完善奖励政策、评审制度和评审流程，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。对候选项目及其提名者实行全程公示，接受社会各界特别是科技界的监督。

（五）健全科技奖励诚信制度

明确提名者、被提名者、评审专家、组织者等各奖励活动主体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，构建更加完善的评价责任和信誉制度，建立健全科技奖励诚信档案，并纳入
科研信用体系。严惩学术不端，对学术不端行为实行一票否决；对剽窃、侵占他人成果，违反学术道德、行为失信的责任人和单位，根据相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，并记入
科技奖励诚信档案。

（六）强化奖励的荣誉性

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加强对科技拔尖人才、杰出团队、优秀成果的宣传报道，弘扬崇尚科学、实事求是、激励创新、开放协作的良好风尚。加大对个人的直接奖励
力度，结合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情况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适当提高奖金额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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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规范奖项设置权限

除市政府设立市科学技术奖外，市政府所属部门、各区政府，其他列入公务员法实施范围的机关，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（单位），不得设立由财政出资的科
学技术奖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市科委、市司法局负责修订《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并按程序报请市政府审批；市科委负责修订《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，从具体实施层面
贯彻落实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精神。

（二）关于本市科技奖励具体实施工作中的评审流程、评价标准等问题，市科委要分别制定相关文件予以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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